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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電視購物頻道根據《衛星廣播電視

法》第 2 條，指「指專以促銷商品或服

務為內容之廣告頻道」。其有別於一般電

視頻道而不須遵守節目廣告區隔原則、與

置入性行銷或冠名贊助的規定1。基本上，

電視購物頻道的節目就是商品廣告影片。 

購物頻道的節目會使用文字或圖形來

介紹商品。因為節目即廣告，其文字或

圖形的使用行為與商品有關連性，而如

果該文字或圖形有與他人商標間相同或

近似的時候，則根據商標法第 68 條，可

能發生商標侵害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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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為因文字使用所產生的商標

侵權事件。本案商標權人（宸禎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稱「宸禎生物」）；而本案

被告包括商品的製造商（優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及林○堂即優質農產行）和

兩家購物頻道業者（森森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其經營「森森電視購物台」（稱「森

森購物台」）、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其經營「東森電視購物台」（稱「東森購

物台」）、及該二公司的負責人2。 

系爭商標為註冊號第 1542341 號「宸

禎黑色奇蹟」商標，是由文字、圖形、

和顏色所組成的商標（如圖 1 所示），並

指定商品類別 030 的「米」商品，商標

保護期間自 2012年 10月 16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止。3
 

宸禎生物在 2012 年 3 月間至 8 月間

透過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

「momo 電視購物台」販售米類商品，

並使用系爭商標4。但之後，宸禎生物發

現森森購物台與東森購物台上有出現黑

米商品的行銷，且「在廣告過程中出現

有近似系爭商標字樣」5。經調查，發現

相關黑米商品是系爭侵權製造商所販售6。

不過，該商品上可能沒有與系爭商標有關

                                                                            
2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事實及理由/二。 
3

 同前註。 
4

 同前註。 
5

 同前註。 
6

 同前註。 

的標示7。另在森森購物台的網站上，宸

禎生物發現有隨時可點播標示「黑色奇

蹟」字樣之廣告影片8。 

宸禎生物認為此使用有與其商標間產

生混淆誤認之疑慮，故向智財法院起訴

並主張商標侵權，而除請求損害賠償之

外，亦要求相關公司負責人負連帶賠償

責任 9。不過，本案法院被告等並非將

「黑色奇蹟」四字當作商標使用，故無

侵害商標權之行為10。以下，本文將介紹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

民事判決的見解，並從中提出節目製播

的原則，以讓電視購物頻道商能減低商

標侵權的風險。 

貳、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
商訴字第 9號民事判決 

一、商標使用 

本案法院指出商標侵權成立的前提是

侵權人有「商標使用」的行為，而「商

標使用」有三個要件：（1）「使用人需有

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此為使用人之

主觀意思」；（2）「需有使用商標之積極

行為（即商標法第 5 條所列情形）」；

（3）「所標示者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

                                                                            

7

 同前註。本案判決內容未提到相關黑米商品包裝

上有使用「宸禎黑色奇蹟」。 

8

 同前註。 

9

 同前註。 

10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事實及理由/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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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此即商標識別性」11。在本案中，第

三個要件是主角。本案法院認為「基於

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將商標使用於商

品或服務，始為商標法上所謂之商標使

用；若非因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形

式上縱有商標用於商品或服務之事實，

審酌其目的與方法，僅係用以表示商品

或服務之相關說明者，而不具有商標使

用之意者（intent to use），乃屬通常之使

用，非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12。 

二、購物台上的使用 

本案法院發現購物台的侵權廣告影片

其為時間約 30 分鐘以上之節目，但「出

現『黑色奇蹟』字樣之時間甚短」13。其

次，該四字「於該節目影片中之配置排

版亦無特別顯著之處或強調之處，且於

「出現時之相關字體字型、字樣大小、

顏色設計均無特別突出之處」14。另侵權

廣告影片中「出現『黑色奇蹟』字樣與

系爭商標圖樣之排版、字型、顏色等均

不相同」15。因此，本案法院認為「被告

上述使用『黑色奇蹟』字樣行為，無從

認識該廣告有何標示商標之意」16。 

因為該侵權廣告節目中於使用「黑色

奇蹟」時，「該段節目影片中尚出現有如

                                                                            
11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事實及理由/八/(二)/1。 
12

 同前註。 
13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事實及理由/八/(二)/2。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台灣黑米米中之鑽』、『米中之王』、

『嚴選黑米頂級珍貴』等文字」，本案法

院認為「足見被告所使用之黑色奇蹟等

字樣，亦如前揭文字僅係為強調黑米之

特殊性，並無任何擬表彰商品來源之意

圖，是以被告顯無商標使用之意圖」17。

因而，本案法院指出「縱被告已知悉系

爭商標，惟依上述廣告內容觀之，難認

被告有商標之使用行為」18。 

三、森森購物台專屬網站上的使用 

針對網站上的廣告影片，本案法院發

現該「廣告所出現之『黑色奇蹟』字

樣，係標示『台灣黑米、黑色奇蹟』字

樣」，其呈現方式「與系爭商標圖樣之排

版、字型、顏色等均不相同」19。 

其次，本案法院指出「因被告產品內

容係外觀為紫黑色之黑米」，故該「廣告

影片內容均在強調黑米所富含之花青素

成分」，且相關廣告用語僅在「強調花青

素為存在於植物中之水溶性天然色素，

為良好之抗氧化劑來源，而黑米之外層

比一般稻米多出一層花青素，黑米之高

含量花青素成分並使黑米呈現黑紫色狀

態之狀態」 20。因而，本案法院認為該

「廣告影片中於說明被告產品富含大量

花青素成分之後，使用黑色奇蹟等字

樣，實係用以形容本件被告產品所具備

                                                                            
17

 同前註。 

18

 同前註。 

19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事實及理由/八/(二)/3。 

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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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高含量花青素營養價值為一奇蹟」21。 

進一步，本案法院認為儘管「網站上

標示為『台灣黑米、黑色奇蹟』字樣，

其目的亦實係為說明黑米所具有之前揭

優點，說明黑米本身所具有之高營養價

值，以及黑米可對於人體帶來之益處」，

故該八個字「係用以形容其產品之品

質」，而「此種方式的使用，係純粹作為

被告產品本身的說明，並非作為商標使

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消費者亦

不會因此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發生混淆誤

認之虞」22。因此，本案法院認為「原告

主張被告行為已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

認，即不足採」23。 

參、節目內容的呈現與商標侵
權的避免 

一、一般使用狀態 

從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的經驗，電視購物頻道商

在節目製播時，如果能妥善處理相關畫

面中的文字表現，應可避免商標侵權之

問題。 

文字的呈現方式 

節目上的文字其形式應避免使用藝術

字或造型字體。例如，本案系爭商標雖

是文字（「黑色奇蹟」）為基礎，但每個

字都有美術設計。因系爭廣告節目於購

                                                                            
21

 同前註。 
22

 同前註。 
23

 同前註。 

物電視台播出時，其使用之「黑色奇

蹟」等字的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

設計等「均無特別突出之處」，故與系爭

商標的文字設計得以明顯區隔而不同。 

此外，因系爭廣告節目對「黑色奇

蹟」等字的字型選用非為凸顯該四字與

商品間的關係，故本案法院認為該文字

使用非屬商標使用。因此，節目上的文

字最好是一般字幕字體即可。 

從商品的性質來選擇文字的使用 

相關文字應配合商品性質的說明，且

在呈現時應同時與其他說明文字混合。

例如，系爭廣告節目在呈現「黑色奇

蹟」時，「台灣黑米米中之鑽」、「米中之

王」、和「嚴選黑米頂級珍貴」等陳述一

併呈現，因而本案法院認其整體而言是

針對黑米的性質描述，不涉及商標使用。 

同樣在系爭網站上的影片，其內容在

介紹黑米的重要成分，包括「台灣首

創，世界僅有……高含量花青素養生長

壽米，只要吃米飯就能攝取豐富花青

素」、「每公克黑米米糠內含有 20,600 微

克花青素」、「花青素，天然的抗氧化物

質，其抗氧化能力是維他命 E的 50倍、

維他命 C 的 20 倍」等等24。另「黑色奇

蹟」又與「台灣黑米」併陳。因而，本

案法院認為「黑色奇蹟」只是在描述黑

米的特殊性質。因此，廣告節目中文字

的使用應環繞在商品性質的解釋或舉

                                                                            
2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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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避免被認為商標使用25。 

二、如果製造商有意販售仿冒品 

電視購物頻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於

節目中銷售性質為仿冒品之商品，但該

製造商又有意在廣告節目內容中置入與

被仿冒商品有關的商標文字時，特別是

當受保護商標的識別性屬於知名品牌商

品時，「商標使用」的第三個要件仍有可

能成立。對此情況下，商標法或許可修

正以規定在一些條件符合的狀態下，購

物頻道商可免除侵權責任。  

商標法第 68 條所規定的商標侵權行

為，其認定要考量兩個因素：（1）侵權

商標和受保護商標間是相同或近似；

（2）侵權商品和受保護商標所指定的商

品間是相同或類似。當於侵權商標與受

保護商標用於同一商品時，無須證明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來源』之

虞」；但在其他的情況下，則應證明「混

淆誤認之虞」26。 

避免混淆誤認之虞之方法例如在節目

畫面上強調製造商的公司名稱、營業處

所和聯絡方式，如此消費者可清楚相關

商品的來源，而不致和受保護商標所涉

之商品有來源混淆。特別是公司名稱和

相關資訊必須比相關文字的呈現還明

顯，以達辨別的效果。 

 

                                                                            

25

 其他案例，可見東森購物型錄（2016 年 11 月 1

日）， 6067015 樸膳天然健康純黑養氣米搶購組

獨，檢自：https://youtu.be/3eTN89ZgIRY。 

26

 商標法第 68 條。 

另在不須要證明「混淆誤認之虞」的

狀況中，唯一阻擋文字具有識別性之方

式為遮蔽與文字有關的畫面，例如對商

品上或製造商秀出的文宣中有文字的部

分，節目製作單位應遮蔽之。 

因此，商標法可規定當第三人在不知

其協助販售的商品是仿冒品狀況下，以

適當或合理的手段將相關商品上的文字

進行遮蔽，或於節目畫面上明顯標示製

造商的身份和資訊，則該第三人可不因

其客戶的商標侵權行為而負連帶責任。 

肆、結論 

電視購物頻道從事商品販售活動時，

因為內容中的文字使用，有機會侵害他

們的文字型商標，例如使用相似或相同

的文字。然而，節目製作單位可透過內

容的安排，來避免商標侵權之疑慮。關

鍵的手法是讓文字的呈現聯繫於商品性質

的描述，且應與其他描述性質的用語等一

起併陳。如此可降低該爭議文字的商標

性質，而避免商標使用的認定。商標侵

權的風險則自然消失。至於在不知情的

狀況下侵害商標，購物頻道商僅能等待

商標法修法，才能避免商標侵權問題。 

圖 1：註冊第 01542341號 

「宸禎黑色奇蹟」商標 


